关于禁止使用废旧材料和设备拼装船舶的通知

海船检[2003]238号    2003年6月11日

中国船级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船舶检验局（处）：

我局于2003年3月27日印发了《关于印发新建船舶建造检验管理专题会议纪要的通知》（海船检[2002]150号），该纪要第三条明确规定：“会议决定，自本会议纪要发布之日起，新建船舶不得使用使用过的旧设备和材料进行拼装。”

最近，江苏省船舶检验局就该省仪征市淮滨船厂在建造船舶中使用废旧钢材的问题，向省内各市船检局发出了《关于仪征市淮滨船厂使用废旧钢材建造船舶情况的通报》（苏船检[2003]13号），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坚决制止这种违规的造船行为。全国各船舶检验机构都应当学习江苏省船舶检验局这种认真贯彻执行船检法规、规定的做法。

为更好地执行和落实《新建船舶建造检验管理专题会议纪要》中有关“新建船舶不得使用使用过的旧设备和材料进行拼装”的规定，严把船舶建造检验质量关，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请在船舶检验及其管理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一、各船舶检验机构应严格按照《建造船舶检验规程》的规定，凡是建造船舶使用的材料、构件、设备等，均须检查、核对其船检证书、钢印或标记，严禁使用旧材料和旧设备。

二、对于建造船舶中执意使用旧材料、旧设备的船厂，相关船舶检验机构应坚决予以制止，责令其停工整顿。以书面形式向当地政府主管机关及有关部门通报，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有关各界的力量，坚决制止建造船舶中的违规行为。

三、对于使用废旧材料和设备拼装的船舶，各船舶机构应一律坚决拒绝检验发证。对于违反规定检验发证的，我局将按照《船舶检验机构及验船人员工作过错追究办法》（交海发[2002]145号）的规定，追究相关船舶检验机构和人员的责任。
